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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維護改善農路橋梁及交通

安全設施、跨野溪橋涵瓶頸段作業要點」第三點、第十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維護改善農路橋梁及

交通安全設施、跨野溪橋涵瓶頸段作業要點」第三點、第十點

署　　長　李鎮洋
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維護改善農路橋梁及交通安全設

施、跨野溪橋涵瓶頸段作業要點第三點、第十點修正規定

三、本要點補助範圍如下：

（一）維護改善農路橋梁及交通安全設施：係指針對農路橋梁檢測結果劣化構件需

處置急迫性（Urgency）達3以上，辦理維修補強作業；農路依據「道路交通

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」設置之標誌、標線、跳動路面、反光導標、反射

鏡、警示燈及編號農路路線編號標誌、里程牌等。

（二）跨野溪橋涵瓶頸段改善：針對農路或地方政府維護管理之道路，因橋涵設施

通洪斷面不足易阻塞淤積等影響交通安全的瓶頸路段改善。

十、其他執行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，應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應依核定內容及金額辦理，補助經費不得調整支用及請求追加補助

款，如有追加經費者，追加部分由地方政府自行負擔。

（三）地方政府應填具交通安全設施設置計畫成果報告（附件三）及相關資料，並

於結案前上傳於本署補助計畫管理系統。

（四）地方政府辦理橋梁或跨野溪橋涵瓶頸段改善如涉及瀝青混凝土挖（刨）除

料，應依「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」，使用至少百分之二

十瀝青混凝土挖（刨）除料，未達時，本署將調減該項工程補助比率百分之

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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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點附件三○○○年度○○直轄市、縣(市) 

農路交通安全設施設置計畫成果報告修正規定 

一、 計畫編號： 

二、 計畫名稱： 

三、 計畫經費：補助款      千元，配合款      千元，合計：        千元 

四、 受補助(執行)單位： 

五、 計畫聯絡人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六、 執行期間： 

七、 實施內容：(內容依計畫類別撰寫) 

(一) 實施地點(附地籍圖或相關位置圖，並標示施作坐標) : 

(二) 施作項目內容： 

八、 執行情形： 

農路里程設置○○公里、標線劃設○○公里、農路安全環境改善○處… 

九、 附件(相關紀錄、照片)  

(一) 半公里里程牌設置 

編號農路 里程 TWD97參考坐標 

(編號農路里程定位) 

照片 

X Y 

(範例)農投國052 0.5 235475 2658677  

(範例)農投國052 1.5 235521 2658579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附件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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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農路路線編號標誌及整公里里程牌共桿設置 

編號農路 對應里程 TWD97參考坐標 照片 

X Y 

(範例)農投國052 0 235475 2658677  

(範例)農投國052 1 235499 2658629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(三) 農路交通安全設施設置 

編號農路 交通安全

設施 

對應里程 TWD97參考坐標 照片 

X Y 

(範例)農投國052 標線 0~10 235475 2658677  

(範例)農投國052 標誌 3 235522 2658602  

(範例)農投國052 反射鏡 6 235599 265855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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